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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 6月 1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根據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  
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
 
民政事務局局長將於 2016年 6月 1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

根據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 (第 221 章 )第 9A 條，動議一項擬議
決議案。現謹附上該擬議決議案 (附錄 1)，供議員考慮。立法會
主席已指示把該擬議決議案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立法會

議程上。  
 
2. 局長在動議該擬議決議案時將會發表的演辭 (中文及
英文本 )載於附錄 2。  

 
 

 立法會秘書  
 

 
 
 
 

(衛碧瑤代行 ) 
 
連附件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錄 2 
 

二零一六年六月一日立法會會議 
民政事務局局長致辭全文 

 
《2016 年刑事案件法律援助(修訂)規則》 

 
主席： 

 

  我謹依照議程，動議通過我名下的議案。 

 

2.   法律援助服務是香港法律制度的重要一環。法律援

助（下稱「法援」）政策的目標是確保所有具備合理理據

在香港法院提出訴訟或抗辯的人，不會因缺乏經濟能力

而無法尋求公義。 

 

3.  刑事訴訟程序委員會根據《刑事訴訟程序條例》（第

221 章）第 9A 條訂立《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規則》（第 221D

章），當中訂明須付予在刑事案件中代表法律援助受助人

的私人執業律師及大律師的費用。律政司在透過標準外

判案件處理程序委聘私人執業大律師代表政府處理刑事

案件時，會參照上述規則訂明的相關款額支付費用。 

 

4.   二零一二年三月，在得到立法會的支持和兩個法律

專業團體的通力合作下，我們改善了刑事法援費用的付

費結構；並承諾會在實施有關改善措施兩年後，再檢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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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法援費用的水平。 

 

刑事法援費用的檢討 

5.   民政事務局於二零一四年三月成立工作小組，進行

有關檢討。工作小組成員包括香港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

師會的代表，以及來自政府法律援助署（下稱「法援署」）

和律政司的代表。工作小組於二零一五年中完成有關檢

討，並就刑事法援費用的水平作出以下的建議： 

 

(a) 就刑事法援的大律師費用上調百分之五十

（50%）； 

(b) 就刑事法援發出指示的律師費用則上調百分

之二十五（25%）； 及 

(c) 在區域法院以訟辯人兼發出指示律師的身分

行事的刑事法援律師費用上調百分之四十

（40%）。 

 

工作小組亦建議為享有較高級法院出庭發言權的訟辯律師

新增一個刑事法援費用類別，以處理高等法院的案件。 

 

6.   政府亦已就刑事法援費用、檢控費用和當值律師費

用完成每兩年一次的檢討。根據二零一二年七月至二零

一四年七月參照期內丙類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，建議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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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有關費用百分之七點七。我們就刑事法援費用建議的

上調幅度，已包含按通脹變動而得出的百分之七點七增

幅在內。 

 

7.  兩個法律專業團體均接受上調刑事法援費用的建

議。建議亦獲得法律援助服務局及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

務委員會的支持。 

 

8.  我們希望透過上調刑事法援的費用，讓被告人有更

大機會選擇委聘資歷較佳和較有經驗的刑事律師，以尋

求司法公義和保障人身自由；長遠而言，提升刑事法援

費用亦有助吸引更多優秀法律專業人士參與刑事法援工

作，提升本港刑事法律人才的質素。 

 

建議調整檢控費用 

9.  在法援署實施上調的刑事法援費用的同時，律政司

亦會以行政方式，透過調整標準外判進行檢控的費用收

費表，將相關收費與刑事法援費看齊，以確保律政司與

法援署在爭取從同一批律師中委聘控辯雙方律師代表

時，不會出現任何一方不公平地佔優的情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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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財政的影響 

10. 有關上調刑事法律援助費用的建議，估計涉及法

援署每年大概 4,800 萬元的額外經常開支。法援署已把所

需撥款納入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的預算內。至於費用調

整所涉及之工作量，將由部門現有的人手資源承擔。而

就上調檢控費用的建議，律政司亦已把所需撥款納入部

門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的預算內。 

 

11.   如獲立法會通過決議案，我們會盡快提交生效日期

公告，指明新修訂費用的實施日期。我謹請各位議員支

持決議案，多謝主席。 

 

– 完 – 

 

 

 
 


